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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名”问题是我国先秦名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尹文子》、后期墨家、公孙龙和荀子等都有所

论及，但在传统的“名即概念”的研究模式中，“兼名”亦遭到了曲解与误读，其学术价值未能得到深入的

挖掘与彰显，甚至始终也未能引起我国学术界必要的关注。由于兼名问题与汉语言文字的构成特点密切

相关，因此兼名问题本质上属于符号学问题。

一
公孙龙之论兼名的独立性，主要集中在其《白马论》和《通变论》两篇文章中。由于这两篇的中心议题

通常被研究者斥责为诡辩，因此，为帮助读者正确理解公孙龙的兼名独立性思想，我们有必要首先指出

以下三点：

第一，兼名是指两个以上音节或字符组成的名称符号，兼名表达概念，但不是概念本身。
在我国先秦，有对兼名的研究之实，而无“兼名”之名称。学术界所用之“兼名”，多是依据荀子《正名》

中的相关论述。《正名》云：“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也。”荀
子认为，对于某一具体事物，如果使用一个单名就足以指称它，则可以单名来称谓它。单名是指由一个音

节或一个字符构成的名称符号，如“马”、“白”等。对于某一具体事物，如果用一个单名不足以代表它，那

就以兼名来指称它。兼名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节或字符组成的名称符号，如“白马”、“坚石”、“独

角兽”等。在荀子看来，独角兽虽属兽类，但用以指称兽类的单名“兽”，已不足以指称独角兽，使用“兽”名
不能将独角兽与其他兽类动物区别开来，这时就要用“独角兽”这样的兼名来称谓独角兽。有研究者将荀

子的“单名”、“兼名”比附为传统逻辑的“单独概念”、“复杂概念”，这种解释与荀子本意明显不符。因为，

荀子的“单名”、“兼名”完全是以名称符号的能指即物理性征为认识基础的，单名所表达的所指未必是单

独概念，反之，单独概念也未必就用单名来表达。同理，兼名所表达的所指也未必是“复杂概念”。“单名”
与“单独概念”、“兼名”与“复杂概念”，是有根本性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在我国学术界，虽然对“兼名”
的解释不尽一致，但却一致地认为荀子的“兼”即“兼名”。

第二，《白马论》和《通变论》都采用了“假物取譬”的论说方式。
在公孙龙那里，有关兼名问题的讨论，都采取了一种“假物取譬”的论说方式。我们知道，“专决于

名”，这是历史上对于公孙龙及其思想的最基本评价。而“假物取譬”，则是公孙龙名学在表述方式上的一

个显著特征。《公孙龙子·迹府》指出：“公孙龙，六国时辩士也，疾名实之散乱，因资材之所长，为‘守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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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假物取譬，以‘守白’辩，谓白马为非马也。”在这里，已明确地告诉我们，公孙龙之论“白马非马”，采取

的乃是一种“假物取譬”的表述方式。所谓“假物取譬”，是指借助具体事物作比喻来说明一个道理。换言

之，公孙龙之论“白马非马”，乃是借“白马”以喻指兼名、借“马”以喻示单名，揭举兼名（“白马”）与单名

（“马”）之间的最一般关系。
《墨经》中也有“假物取璧”的论说方式。《经下》云：“牛马之非牛非马与可之同，说在兼。”又《经上》

云：“体，分于兼也。”《经说上》释云：“（体）若二之一，尺之端也。”在现实世界中，决不存在什么既非牛也

非马的“牛马”类事物。在汉语言文字系统中，也决没有“牛马”这一名词或事物名称。与公孙龙一样，《墨

经》作者也是借“牛马”以喻指“白马”、“坚石”这类名称符号的复合形式，即兼名；“牛马非牛非马”之论的

思想实质，就在于运用整体与部分之间关系的道理，揭举兼名与构成它的单名之间的关系。从汉语言文

字的构成特征来看，单名是最基本的语言单位、事物名称，而兼名是名的复合形式，因而，在我国先秦时

代，要一般性地讨论兼名问题，“假物取譬”的论说方式，或许就是一种最恰当的选择。
第三，在先秦名学史上，有关兼名问题的探讨，公孙龙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早的。
在先秦名学史上，《尹文子》的作者是较早探讨兼名问题的名学家。《尹文子·大道上》云：“语曰：‘好

牛’。又曰：‘不可不察也’。‘好’则物之通称，‘牛’则物之定形。以通称随定形，不可穷极者也。设复言‘好

马’，则复连于‘马’矣。则‘好’所通无方也。设复言‘好人’，则彼于人也。则‘好’非‘人’，‘人’非‘好’也。则
‘好牛’、‘好马’、‘好人’之名自离矣。故曰：名、分不可相乱也。”“牛”、“马”、“人”等名，指称的是客观存在

的具体物类，由于这类名称符号是“名形”而得，故称之为“物之定形”。与“牛”、“马”、“人”等名不同，“好”
是意谓事物所处地位、状态的名称，是“物之通称”。根据“以通称随定形”的兼名合成规律，“好”与“牛”、
“马”、“人”相连，可分别生成“好牛”、“好马”、“好人”这样的兼名。《尹文子》的作者认为，尽管“好牛”、“好

马”、“好人”等兼名，是由单名“好”分别与“牛”、“马”、“人”组合而成，但由于“牛”、“马”、“人”属“彼之

名”，而“好”为“我之分”，它们属于不同类型的名称，因而，《尹文子》的作者认为，“好”不是“牛”，不是

“马”，也不是“人”；“牛”、“马”、“人”亦不是“好”；“好牛”、“好马”和“好人”都是各自分离、独立的事物名

称，彼此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可见，《尹文子》的作者虽然没有使用“兼名”这一术语，但其论述已明显涉及

到兼名的合成及其独立性问题。在我国学术界，很早就有公孙龙上承尹文形名之说。如伍非百就曾指出：

“按此为公孙龙《白马论》之先声。‘好非人，人非好’，为‘形非色，色非形’之论式所取资”[1] 479。
除《尹文子》外，《墨经》作者的“牛马非牛非马”之论，与公孙龙之论“白马非马”、“二无一”、“羊合牛

非马”等命题的思想实质，是完全一样的，也是对有关兼名问题的探讨 [2]。其主要依据是：首先，从表述形

式上看，二者具有相似性。《墨经》的“牛马”与公孙龙的“羊合牛”等，虽然个别用词不尽一致，但作为用以

组成它们的元素或者说各个部分“牛”、“羊”、“马”等，都是表征不同具体物类的，并且，“牛马”、“羊牛”都
是虚拟的名称，在现实世界中都不存在相应称的对象。其次，从论证方式上看，二者具有同一性。《墨经》
作者以“牛马”为“兼”，以“牛”、“马”为“体”，运用整体与部分之间关系的道理，推导出“牛马非牛非马”的
结论。在《公孙龙子·通变论》中，中心论题是“二无一”，“羊合牛非马”虽是以辅助命题形式出现的，但主、
辅命题所表达的思想实质则是相同的。从公孙龙对“二无一”和“羊合牛非马”的论证来看，其论证的理论

基础也是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并且，其“羊不二，牛不二，而羊牛二”等分析用语，与《墨经》的“牛不

二，马不牛，而牛马二”，也是“不谋而合”，基本相同。因此，在论点、论据、论证方法上，《墨经》之论“牛马

非牛非马”，与公孙龙之论“羊合牛非马”、“二无一”等，都是十分接近、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再次，

从论题所遵循或体现的基本原则来看，二者具有一致性。《墨经》的“牛马非牛非马”与公孙龙的“白马非

马”、“羊合牛非马”或“二无一”，二者所表达的思想主张，都遵循或体现了名实相应的正名原则，而且，

《墨经》作者和公孙龙都提出和论述了“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的正名原则，其思想实质也是完全一致

的。最后，从龙、墨之学的比较来看，二者具有相通性。晋鲁胜《墨辩注序》即有公孙龙祖述墨学之说：“墨

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形名显于世。”自近代以来，有关龙之学出于墨之

论，也为多家所持。温公颐先生指出：“从公孙龙的逻辑思想看，它和墨翟有历史渊源关系。再从他所著

《坚白》、《通变》和《名实》诸篇的内容看，又和《墨子经下》有相通的地方。”[3] 38 汪奠基先生也认为，“惠施、
公孙龙的名辩，亦不过是祖述墨辩逻辑的一支”[4] 269。在我们看来，公孙龙祖述墨学之说虽不是定论，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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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龙子》与《墨经》内容的比较来看，二者有着相訾相应之处，却是极为显然的 [5]。因此，我们认为，《墨

经》的“牛马非牛非马”之论，其思想实质也在于揭举兼名与构成它的单名之间的关系。

二

《白马论》乃公孙龙的成名杰作，正如他本人所说，“龙之所以为名者，乃以白马之论尔”（《公孙龙子·迹

府》）。在该篇中，公孙龙“假物取譬”，详细阐明了兼名与构成它的单名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兼名的独立性。
公孙龙以《白马论》扬名天下，然而，也正是《白马论》所申述的“白马非马”论题，使公孙龙在历史上

成为众矢之的，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诡辩徒。最近二十多年来，一些研究者为给公孙龙“翻案”，解公孙龙

的“非”为“不等于”、“不同于”、“异于”。但在我们看来，这种解读既有违公孙龙原意，也与“非”的本义不

符。“非”为象形，“从飞下翅”。《说文》云：“非，韦也。取其相背义。”段注云：“各本作违，今正。违者，离也。
韦者，相背也。非以相背为义，不以离为义。”“相背”即是相反、对立，也就是否定、排斥。实际上，公孙龙对

“非”也有明确的界定：“非”即“无”。他在《通变论》中指出：“非马者，无马也。”在《白马论》设为客难的话

中，亦有“有白马不可谓无马”之说。可见，在公孙龙那里，“非马”即“无马”，“无马”也即“非马”，“白马非

马”也就是“白马无马”。“非”与“无”是相通的，“非”是一种内涵陈述，“无”是一种外延限定，从根本上说

二者是一致的。因此，“非”即“不是”或“不属于”之意。
我们认为，正确理解“白马非马”的关键，在于对“白马”和“马”的解释。现代符号学严格区分了名称

的提及与使用，但在我国先秦还没有使用标点符号，因而对于“白马非马”命题，实际上还存在着另一种

理解，即“‘白马’不是‘马’”。显然，公孙龙是在名称的提及意义上使用“白马”和“马”的。《白马论》开篇即

指出：“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迹府》篇亦有类似说法：

“白马为非马者，言白所以命色，言马所以命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无疑，这里的“白马”、“马”，都是在

提及名称本身的意义上使用的，而不是使用“白马”和“马”这两个名称，分别指称白马和马两类事物。由
于“马”名是“命形”，“白”名是“命色”，而命色的名不是命形的名，因而，“白马”名不是“马”名。在《白马

论》中，还有一段话说得更明白：“马未与白为马，白未与马为白。合马与白，复名白马”。“马”与“白”这两

个名称在未组合之前，“马”名就是“马”名，“白”名就是“白”名；“马”名和“白”名相与、结合，就组成了一

个新的名称符号即兼名“白马”。因此，公孙龙之论“白马非马”，完全是在名称的提及意义上使用“白马”
和“马”的。《白马论》中的“命”、“名”等文字，正是公孙龙用以表明其意图的显著标志。由于“‘白马’不是

‘马’”表述的是兼名与构成其单名之间的一种语形关系，其合理性并不依据于事物的类属关系，因而，如

果囿于“白马不是马”或“白马不等于马”这样的常识之限，就必将造成对《白马论》的误读、误解。
公孙龙力主“白马非马”的主要依据，可简单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是“命色”非“命形”。《白马论》云：“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公孙

龙认为，“马”名是用来命名客观存在的马类动物的，“白”这个名称是用以表征事物色征的，事物的形征

和色征，是两种不同的性征，因此，用以指称事物色征的名称，不是或不属于用以命名事物形征的名称，

反之亦然。“命色”不是“命形”，这是公孙龙论证“白马”不是“马”的最主要论据。
二是“所求一者，白马不异马也”。《白马论》云：“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使白

马乃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马不异马也。所求不异，如黄、黑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与不可，其

相非明。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公孙龙认为，“马”是
用以称谓具有马之形征的事物的，因此，“求马，黑、黄马皆可致”，即具有马之形征的黄马、黑马都可应

“马”名。而“白马”指称的是同时具有马之形征和白之色征的白马，黄、黑马虽有马之形征，但不具有白之

色征，因此“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即只具马之形征的黄马、黑马，不可应“白马”名。公孙龙进一步指

出，如果使“白马”之名归结为“马”名，那么，“白马”名就没有了命色的根据，即“所求一也”。如果“白马”
只命形、不命色，就不能将“白马”与“马”两名相区别。如果说“白马”名与“马”名没有区别，那为什么黄、
黑马可以应“马”名，而不可应“白马”之名？公孙龙接着指出，这“可与不可”的差别，即黄、黑马只可应

“马”名而不可应“白马”名，已清楚地表明，“白马”名与“马”名是相“非”即相排斥的。
三是“白马者，马与白也”。《白马论》云：“马固有色，故有白马。使马无色，有马如已耳，安取白马？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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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者非马也。白马者，马与白也。马与白，马也？故曰白马非马也。马未与白为马，白未与马为白，合马与

白，复名白马。是相与以不相与为名，未可。故曰白马非马。”针对客问，公孙龙回应说，客观存在的马固然

有其色征，也正因为此，才会有白马。假如客观存在的马类动物没有色征之分，那么，“马”名指称的对象

就不过是马而已，人们又怎能得到“白马”之名呢？可见，用以命色的“白”名，并不是那种用以命形的“马”
名。“白马”是“马”名和“白”名的相与即结合。“马”与“白”两名的结合，还是“马”名吗？因此，“白马”不是

“马”。“马”未与“白”结合就是“马”名；“白”未与“马”结合就是“白”名；“马”与“白”相结合，就形成了一个

新的兼名“白马”。“白马”是“白”与“马”两名的结合，而“马”未与“白”结合；将“相与”的兼名“白马”，归结

为“不相与”的单名“马”，这是不可以的。
四是“不离者，有白马不可谓有马也”。《白马论》云：“以‘有马为异有黄马’，是异黄于马也；异黄马于

马，是以黄马为非马。以黄马为非马，而以白马为有马，此飞者入池而棺椁异处，此天下之悖言乱辞也。以
‘有白马不可谓无马’者，离白之谓也；不离者，有白马不可谓有马也。故所以为有马者，独以马为有马耳，

非有白马为有马。故其为有马也，不可以谓马马也。以‘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马者，言白定所白

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针对客方“有白马不可谓无马”，公孙龙反问客方：如果说有“白马”之名就有“马”
之名，那么，说有“白马”之名就有“黄马”之名，可以吗？由于“白马”与“黄马”是指称不同色征的马，客方

自然明白这一点，故只得承认“未可”。公孙龙进一步分析：将“马”与“黄马”加以区分，就是将“黄”与“马”
加以区别，“黄”名表征事物黄之色征，而“马”名指称马之形征。将“黄马”这一相与的兼名，区别于不相与

的“马”，就是把命色形的“黄马”名，不看作是仅命形的“马”名。不把相与的“黄马”看作“马”，却将相与的

“白马”看作是“马”，这不是悖言乱辞吗？公孙龙进而指出，说有“白马”就不可说没有“马”，这是一种“离

白之谓”。“离”即分离、不相与。公孙龙认为，如果不将“白”名从“白马”中分离，那么，就不能说“白马”中
有“马”。“马”名的所指，唯有马可以应称，而不可以白马应之，因为“马”不谓述任何具体的有色之马。
“白”名表证事物的白色属性，它不是某一具体事物确定的名称，而“白马”中的“白”表征的是具体的马类

动物的白色属性，这种有确定的具体指称对象的“白”，就不再是那种没有确定指称对象的“白”名。
五是“无去者非有去者”。《白马论》云：“马者，无去取于色，故黄、黑马皆所以应；白马者，有去取于

色，黄、黑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马独可以应耳。无去者非有去者，故曰白马非马。”公孙龙认为，“马”名只

命形，不命色，黄马、黑马因其形征，都可应“马”名，成为“马”所指称的对象。“白马”名既命形又命色，较

“马”名而言，它增加了命色的根据，黄马、黑马因其色征不符合“白马”的所指，而不能应“白马”名，不属

于“白马”所指称的对象。因此，唯有既具有马之形征又有白之色征的白马，才可以应“白马”名。
语词符号与指称对象之间必须具有确定性，这是现代语言符号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人们借助语

词符号去认识事物和交流思想的先决条件。在《名实论》中，公孙龙以“唯乎其彼此”的正名原则，正确揭

示了名与所指对象之间的确定性。在此基础上，公孙龙在《白马论》中，“假物取譬”，不仅更具体阐明了名

与指称对象的对应关系，而且揭示了名与名之间的相互独立性，对《坚白论》“离也者天下，故独而正”的
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

必须指出的是，公孙龙虽然肯定名与名之间是各自独立的，但这种独立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在
公孙龙看来，“白”和“马”两个单虽然各自独立，但这并不等于说，“白”名与“马”名永远相离。合“白”与
“马”，复名“白马”，“白”与“马”结合，可形成一个新的兼名“白马”。“白”名和“马”名的相对独立，是仅就

名的生成根据和指称对象而言的。从名的物理性征即名的声音和笔划形状来说，不同的名可以互相结

合，形成新的事物名称。“白马”是“白”和“马”这两个不同名称的组合，也就是由不同的声音和笔画形状

组合成的新名。但从名的生成根据和指称对象来说，“白马”、“白”、“马”这三个名是相互独立的，各有自

己的命名根据和确定的指称对象。对于“白马”这样的兼名与构成它的单名“白”和“马”之间的关系，在

《通变论》中，公孙龙作了更进一步的论述。

三

在《白马论》基础上，公孙龙《通变论》更深入探讨了兼名与单名之间的关系。
《通变论》云：“曰：二有一乎？曰：二无一。曰：二有右乎？曰：二无右。曰：二有左乎？曰：二无左。曰：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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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句各注本不一，有作“羊之非羊也、牛之非牛也”，有作“牛之非羊也，羊之非牛也”。据《道藏》本，不误。
②杨俊光《公孙龙子蠡测》：“应为衍文；涉下文‘未可’而衍。否则，就与前文羊牛‘唯异’及下文羊牛与马‘有角’、‘无角’、‘有尾’、‘无

尾’之异相矛盾。”

可谓二乎？曰：不可。曰：左可谓二乎？曰：不可。曰：左与右可谓二乎？曰：可。”这里的“一”即单名之喻，两

个不同的“一”或者说“左”、“右”，就是喻指两个不同的单名；“左与右”，则是指两个不同单名相结合，生

成一个新的名称符号即兼名，也即《白马论》中“合‘马’与‘白’，复名‘白马’”之说。在本篇中，公孙龙又

说，“左与右”可谓之“二”。因此，“二”即指兼名而言，为兼名之喻。
要准确理解“二无一”的涵义，必须结合公孙龙的“通变”说。《通变论》云：“曰：右有与，可谓变乎？曰：

可。变奚？曰：右。曰：右苟变，安可谓右？曰：苟不变，安可谓变？”庞朴《公孙龙子研究》指出：“‘右有与’，即

右得左为与。”此言极是。正如上述，在《白马论》中亦有“相与”、“不相与”等类似说法。“右有与”，也就是

一个单名（如“马”）有与之相结合的另一个单名（如“白”）。公孙龙为什么说“右有与”之后“右”就“变”了
呢？从现代符号学来理解，这并不困难。因为，当两个不同的单名组合成兼名之后，兼名中的单名就只是

作为构成兼名的两个有机部分，而不再作为有确定指称对象的独立的名称符号存在。换言之，兼名中的

单名由相结合之前的具有确定指称对象的独立的名称符号，变成了没有自己特定指称对象的不具有独

立名称符号性质的东西，即变成了兼名在符形上的组成部分。由于两个不同的单名组成了一个具有确定

指称对象的独立的名称符号即兼名，而构成兼名的单名却因之而丧失了原有的作为独立名称符号的性

质与功能，因此，虽然从表面看来，兼名“白马”中的“马”（“右”）在符形上仍保持原有的笔画形状，但相对

于作为单名存在的“马”来说，却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因为此，公孙龙将其称之为“通变”。他所说的“二

无一”，是指在一个兼名（“二”）中，不再存在具有独立名称符号性质的单名（“一”）。这是公孙龙对于兼名

与单名之间关系的更一般概括，也是对《白马论》之论“白马非马”的更进一步认识。
“二无一”命题仅是就兼名与构成它的单名之间的关系而言的。我们注意到，在《通变论》中作为“二

无一”之辅助论题的“羊合牛非马”、“青以白非黄”等命题，与“二无左”、“二无右”、“白马非马”诸命题，在

表述形式上有一个显著区别，这就是，作为相非的单名，并不是构成兼名的单名，而是任意一个单名。虽
然从思想实质来看，二者并无根本性差异，但前者在外延上明显扩展了“二无一”的适用范围，即将原来

的兼名与构成它的单名之间的相非关系，延扩到了兼名与任一单名之间的相非关系。显然，这种扩张在

理论上大大强化了兼名作为名称符号的相对独立性和不可替代性。
《通变论》的中心论题是“二无一”，但公孙龙对它的具体论证，则是通过对“羊合牛非马”、“青以白非

黄”等辅助命题的分析来展开的。与上述“左与右”一样，“羊合牛”也是公孙龙所采取的一种“假物取譬”
的说理方式。《通变论》所设“客难”，没有从常识上指明“羊牛”的虚假性，就足以表明，这“羊牛”之类的东

西，纯粹为公孙龙所虚拟，借此以喻兼名。“羊合牛”，即是喻示两个不同的单名组成一个新的兼名；而题

中的“马”，则是喻指任意一个单名。因此，从“羊合牛非马”命题的最基本的含义来说，它是对兼名与任一

单名之间关系的一种描述。
《通变论》云：“羊与牛唯异，羊有齿，牛无齿，而羊牛之非羊也、之非牛也①。（未可。是不俱有而或类

焉。）②羊有角，牛有角，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未可。是俱有而类之不同也。羊牛有角，马无角；马有尾，

羊牛无尾，故曰羊合牛非马也。非马者，无马也。无马者，羊不二，牛不二，而羊牛二，是而羊而牛非马可

也。”这是公孙龙对“羊合牛非马”命题所作的分析论证。“羊与牛唯异”，这是强调构成兼名的两个单名必

须是相互区别的，公孙龙以“羊有齿，牛无齿”为依据，指明“羊牛非羊非牛”。由于“羊牛非羊非牛”不过是

“白马非马”这种形式的命题的另一种表述，因而分析也较为简单。从引文中可看出，公孙龙对“羊合牛非

马”直接分析论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根据“羊牛有角，马无角；马有尾，羊无尾”，指出“羊合牛非

马”。在公孙龙看来，既然“羊牛”（兼名）之所有，为“马”（单名）之所无，“马”（单名）之所有，亦为“羊牛”
（兼名）之所无，那么，“羊牛”（兼名）与“马”（单名）之间就是一种完全排斥的相非关系。二是以“羊不二，

牛不二，而羊牛二”为根据，进一步阐明“羊合牛非马”。公孙龙认为，一个单名的组成就是它自身，不存在

与其他单名相结合的问题，因而，由两个不同的单名所组成的兼名，与任何一个单名都是完全不同的。由
于公孙龙的整个分析论证过程，是由对“羊合牛非羊非牛”的分析，而进入到对“羊合牛非马”的论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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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这里，实际上还包含了这样一种推导：既然一个兼名（“羊牛”）与构成它的两个单名（“羊”、“牛”）之

间的关系，都是一种相排斥的关系，而任意的一个单名（“马”）与构成兼名的两个单名（“羊”、“牛”）差异

更大，那么，兼名（“羊牛”）与任意一个单名（“马”）之间的相非关系，就更显而易见了。
《通变论》云：“若举而以是，犹类之不同，若左右，犹是举。”这是公孙龙对于“羊合牛非马”命题所作

的一个简短的评论。在这里，他明确告诉人们，他的“羊合牛”与“左与右”一样，都是兼名之喻。也正因为

此，我们可以将“羊合牛非马”看作是对“二无一”命题的合理性的进一步申述、说明。在公孙龙看来，作为

构成兼名的两个单名，原本就是各自独立的，各有其确定的指称对象。当两个单名组成一个新的兼名之

后，作为兼名中的单名，在性质、功能和地位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影响到原来的作

为独立名称符号而存在的单名的地位和性质。
从现代符号学观点来看，公孙龙《通变论》的中心论题“二无一”及其辅助论题“羊合马非马”、“青以

白非黄”，具体阐明了兼名与单名的关系，深刻揭示了兼名作为一种事物名称的独立性、不可替代性。
首先，从符号的能指即物理性征来说，“羊不二，牛不二，而羊牛二”。作为单名，“羊”、“牛”的组成即

是它自身。作为兼名，“羊牛”则是由单名“羊”和“牛”组合而成的事物名称，它是在单名的基础上新生成

的名称符号。在汉语言文字系统中，相应地，单名也就是最基本的符号单位。兼名是不同单名之间的一种

重新组合，因此，兼名的生成是以单名的存在形式为前提条件的。
兼名虽由单名组成，但构成兼名中的单名并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符号形式存在。兼名中的单名尽管

在符形上与作为独立名称符号的单名，并无什么两样，但二者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单名作为最基本的符

号单位，它是自成一体的，因此，“左”不可谓“二”，“右”也不可谓“二”。兼名中的单名，则只是作为构成兼

名符号形式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说“左与右可谓二”。从能指来说，兼名中的单名只是构成兼名的一部

分，它是组成兼名的元素，但又不能代表兼名这一整体。兼名与任一单名之间都不存在类包含关系，而是

彼此独立的。
其次，从符号的所指来说，兼名有其特定的独立的所指。由于兼名中的单名只是作为构成兼名符号

形式的部分而存在，因而，兼名中的单名不再具有自己确定的所指，用公孙龙的话说，这叫做“通变”，即

两个单名组成兼名之后，兼名中的单名在能指上变成了兼名符形的组成部分，在所指上变成了确定兼名

所指对象的一个方面或一种因素。概言之，兼名中的单名已完全丧失了它原来作为独立名称符号的性

质、功能和地位。由于“羊牛有角，马无角；马有尾，羊牛无尾”，即兼名之所有为单名之所无，而单名之所

有亦为兼名之所无，因此，作为一种独立符号名称，兼名无论从其能指上看还是从其所指上说，它都是任

一单名所不能替代的。
公孙龙同时指出，虽然兼名中的单名较之原来的作为独立名称符号的单名而言发生了通变，但这种

变化并不影响到原来的作为独立名称符号存在的单名的性质、功能和地位。这就是说，构成兼名的单名

在能指和所指上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只表明兼名的不可替代性，而不意味着作为基本符号单位的单名

有什么改变，单名仍作为独立名称符号而存在，它也是任一兼名所不能替代的。兼名的存在，并不影响到

单名的独立存在；反之亦然。
可见，公孙龙对兼名独立性的认识不仅是深刻的，也是完全符合汉语言符号系统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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